
 

 

名　　稱：溫泉區管理計畫審核及管理辦法

修正日期：民國 94 年 11 月 16 日

 

第 1 條

本辦法依溫泉法第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。

 

第 2 條

本辦法所稱之溫泉區管理計畫，係指為有效利用溫泉資源，在兼顧溫泉之

永續經營、促進觀光及輔助復健養生事業發展目的下，於溫泉露頭、溫泉

孔及其周邊地區，就溫泉資源與土地利用及管理所擬訂之計畫。

前項計畫年期為十年。

 

第 3 條

直轄市、縣 (市) 政府應就全部行政轄區溫泉資源調查後，就溫泉資源之

使用與保護為整體考量，擬訂至少包括下列事項之溫泉區管理計畫書：

一、直轄市、縣 (市) 溫泉資源之分布及歷史沿革。

二、溫泉分布地區之環境地質評估。

三、發展定位、課題與對策及發展總量推估。

四、現況發展分析及溫泉區範圍劃定。

五、溫泉區計畫年期及使用人口推估。

六、溫泉區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管理規劃。

七、溫泉區環境景觀及遊憩設施規劃。

八、溫泉取供設施及公共管線規劃。

九、溫泉區經營管理與執行計畫。

十、溫泉區建設實施進度與事業及財務計畫。

十一、溫泉廢污水防治計畫。

前項管理計畫書，除用文字、圖表說明外，應附溫泉區計畫圖，其比例尺

不得小於一萬分之一。

溫泉區位於原住民族地區者，應另附原住民族地區輔導及獎勵計畫。

 

第 4 條

直轄市、縣 (市) 政府擬訂之溫泉區管理計畫，涉及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

關職掌者，應先會商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。

 

第 5 條

直轄市、縣 (市) 政府於溫泉區計畫草案擬訂後，應公開展覽三十日及舉

行說明會，並應將公開展覽與說明會之日期及地點登報周知；任何公民或

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，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，提出意見。



直轄市、縣 (市) 政府對前項意見應妥為處理，其處理情形併同溫泉區管

理計畫，報請交通部核定。

 

第 6 條

交通部為核定溫泉區管理計畫，應邀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代表及專家、

學者審查之。

前項溫泉區管理計畫之審查由交通部委任交通部觀光局執行之；其委任事

項及法規依據應公告，並刊登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。

 

第 7 條

（刪除）

 

第 8 條

溫泉區管理計畫之審查，包括下列事項：

一、溫泉區管理計畫擬訂、修訂或廢棄之審查事項。

二、溫泉區管理計畫之檢討改進事項。

三、溫泉區管理計畫有關意見之調查徵詢、交議或協調事項。

 

第 9 條

（刪除）

 

第 10 條

直轄市、縣 (市) 政府為審查溫泉區管理計畫之擬訂、修訂或廢棄，得準

用第六條第一項規定辦理。

 

第 11 條

溫泉區管理計畫核定後，擬訂計畫機關應於接到核定公文之日起六十日內

將計畫書及計畫圖公告實施，並將計畫圖說公開展示，其展示地點及日期

應登報周知，展示期間不得少於三十日，以供民眾閱覽。

 

第 12 條

溫泉區管理計畫經公告施行後，每五年檢討一次，不得任意變更。但因不

可抗力、情事變更、有重大災變發生或有發生之虞者或計畫與溫泉區現況

發展差距過大時，直轄市、縣 (市) 政府得視實際需要，依本辦法第五條

、第六條及第十一條規定程序辦理必要之修訂或廢棄。

 

第 13 條

直轄市、縣 (市) 政府為擬訂、修訂或廢棄溫泉區管理計畫，得派員進入

公、私有土地內實施勘查或測量。但應事先通知其所有權人、使用人或管

理人。

前項之勘查或測量，如必須遷移或除去該土地上之障礙物時，應事先通知



其所有權人、使用人或管理人；其所有權人、使用人或管理人因而遭受之

損失，應由該管直轄市、縣 (市) 政府給予適當之補償。

 

第 14 條

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

 


